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30號

                               民國113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建宏                                     

訴訟代理人  劉興峯  律師

被      告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

代  表  人  曾明雄         

訴訟代理人  李唯楨    寄臺南歸仁郵政90791號信箱

            蕭景隆    寄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退訓等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15

日113年決字第1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被告飛行軍官班第75期上尉受訓學員，接受直升機飛

行之專業（專長）訓練，於民國113年1月3日13時55分許，

在被告營區女廁偷窺，涉犯妨害秘密罪嫌，經報請憲兵指揮

部臺南憲兵隊入營採證調查後，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由該署檢察官諭知新臺幣（下

同）3萬元交保。被告以原告涉犯刑事案件經移送法辦，符

合陸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下稱空安考核

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附件四陸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

突發重大變故及違常徵候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參考一覽表

（下稱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

徵候第15點規定情形，於113年1月4日召開「臨時空勤人員

安全考核會報」（下稱臨時空安會報），評列原告之「空勤

人員安全考核綜合鑑定」（下稱系爭空安鑑定）等級調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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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級，據以113年1月4日陸航羿政字第0000000000號令

（下稱系爭停飛令）核定自113年1月4日起停止飛行任務。

嗣被告以系爭空安鑑定為「C」等級不及格，乃於113年1月5

日召開退訓評議會，依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

學員生修業規則（下稱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

第3款規定決議退訓，並以113年1月5日陸航羿作字第000000

0000號令（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出申訴，

被告依申訴評議會決議，以113年2月2日陸航羿作字第00000

00000號令（下稱申訴評議）通知維持原決定。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訴願決定就原處分及申訴評議部分予以駁回，就

系爭停飛令部分則為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

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參考一覽表之「違法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

候」欄第15點規定，所稱「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

屬實者」，應指涉及違法事件遭移送法辦，且經認定屬實

者，始有該規定之適用。被告作成系爭空安鑑定時，原告所

涉妨害秘密罪嫌，雖遭移送法辦，然尚在調查期間，未經司

法機關認定屬實，與上述所稱「違法部分」情形，尚有未

合，而應屬參考一覽表之「違規軍紀營規部分」項目之突發

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欄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

情形，被告錯誤適用上述之項目規定，以系爭空安鑑定評列

調降為「C級」，據以作成系爭停飛令、原處分，即有適用

法規錯誤及裁量濫用之違法。

 2、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評鑑調降為C級，然未說明評列C級之原

因理由及法令依據，亦未載明於原處分。被告所為原處分性

質上為多階段行政處分，自應一併審查系爭空安鑑定評列為

C級及系爭停飛令等前階段行政行為之合法性。

(二)聲明︰訴願決定、申訴評議及原處分、系爭停飛令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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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答辯要旨︰

 1、原告涉犯妨害秘密罪之刑法罪嫌，並非單純違反軍紀營規之

情形，自應適用參考一覽表「違法」而非「違規」項目，且

原告於遭移送法辦時，已構成違法項目第15點規定之「發現

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要件，無待司法機關認

定違法情事。被告據以審認原告行為屬嚴重影響部隊軍譽、

有損官箴之重大違失，調降考核等級為C級，基於飛安考

量，以系爭停飛令通知其停止飛行任務。嗣因系爭空安鑑定

調降為C級，合於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

定，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退訓，於法並無不合。

 2、被告召開臨時空安會報及退訓評議會時，均有通知原告到場

陳述及申辯，會後均有將決議結果發令原告簽領知悉，依行

政程序法第97條第2款規定，自得不記載理由及法令依據而

作成系爭停飛令、原處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附件四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第

15點，以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評列為C級，嗣依被告學員生

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以原處分核定原告退訓，

有無違誤？

(二)系爭停飛令是否具行政處分性？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案件調

查報告（第1頁）、進訓學員基本資料（第5頁）、被告113

年1月5日退訓評議會會議紀錄（第38頁反面）、原處分（第

48頁）、被告113年1月31日申訴評議會會議紀錄（第68頁反

面）、申訴評議書（第65頁）附原處分卷，被告113年1月4

日臨時空安會報會議記錄（第122頁）、系爭停飛令（第133

頁）、訴願決定書（第23頁）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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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軍事教育條例

 (1)第3條：「軍事教育分軍官教育及士官教育，其軍職培養階

段區分如下︰……二、進修教育。」

 (2)第6條：「（第1項）進修教育以增進現職國軍軍官及士官官

科專業（專長）學能為宗旨；於軍事學校或軍事訓練機構依

官科或職類分設正規班、專業（專長）班辦理之，並得協調

專科以上學校辦理進修。（第2項）前項正規班、專業（專

長）班之設立與課程標準、學員資格、修業期限及授予軍事

學資等事項，由國防部定之。」

 2、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

 (1)第1條：「本規則依軍事教育條例第……第6條第2項……規

定訂定之。」

 (2)第2條：「各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以下簡稱各校）學

員、學生之入學、修業、考核、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

籍、授予軍事學資等事項，依本規則辦理。本規則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3)第31條：「各校應依本規則訂定學則，並報請權責機關核

定。」

 3、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

 (1)第1點：「依國防部109年12月9日修頒『軍事學校及軍事訓

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第8章第31條，訂定……。」

 (2)第39點第1項第3款：「學員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予退

訓：（一）飛行班隊：……3.醫評會判定或空安鑑定（鑑定

為C級者）不合格者。」

 4、空安考核作法

 (1)第1點：「為維護本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安全，律定明確

『考核機制』……原則，採縝密『安全調查』、『研判鑑

定』、『斷然處置』等措施，冀根絕陰謀不法事件發生，確

保『人安』為目標。」

 (2)第2點：「適用對象與範圍：凡擔任空勤任務者（飛行駕

駛、機工、檢驗、航訓學員及航醫官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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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3點第1項：「權責區分：……（一）單位主官負有各員安

全調查考核及裁量評鑑等級之責。」

 (4)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精進作法（一）縝密安全考核機

制……2、不定期考核：(1)考核對象如肇生突發重大違法、

違紀案件、違常徵候及心緒失衡等情時（參酌空勤人員突發

重大變故及違常徵候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參考一覽表，如附

件四），應即由作戰隊（含比照營級）以上主官主持，召集

有關幹部辦理『臨時安全考核會報』，先期採取暫停職務

（或停止飛行任務）等適切處置，並呈報旅級召開『臨時空

勤安全考核會報』（出席人員與會報作法如附件四-附

記），經與會人員表決，由主官裁示是否採『調離現職』等

作為。」

 (5)第4點第2項第3款：「精進作法（二）考核分析研鑑標準：

……3、依評鑑考核結果對照表，區分『A』、『B』、『C』

3個等級……。」

 5、空安考核作法附件四參考一覽表：

 (1)「違法部分」項目

　①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

移送法辦屬實者。」

　②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1點、第2點第3項、第4點：「（第1

點）作戰隊（營級）以上主官：主官邀集相關幹部召開臨時

考核會報，將當事人立即停止飛行訓練，並依涉法程度，呈

報基地指揮官（編階少將【含】以上主官）於『臨時空勤人

員安全考核會報』中決議是否依『中華民國刑法』或『陸海

空軍刑法』等法律移送法辦及依『陸軍航空部隊飛行訓練規

定工作手冊』辦理停止飛行職務事宜；另決議事項應具文副

知當事人獲悉，以符依法行政原則。（第2點）督察部門：

……(三）如經偵審不起訴或判決無罪者，應維護當事人權

益恢復飛行職務，然若判決罪行確定（含緩刑、緩起訴）等

即應由權責主官（基地指揮官）決議停止飛行任務或永久停

飛處分……（第4點）保防安全：依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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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建議將當事人評列為『C』級，停止飛行任務及調離

空勤職務。」

 (2)「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項目

　①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

者。」

　②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5點：「保防安全：依空勤人員安全

考核精進作法，視當事人危安顧慮情節輕重程度，建議評列

為『B』級，採取重點輔導或暫停飛行訓練處置，或評列

『C』級，停止飛行任務及調整空勤職務。」

(三)關於原處分（退訓）部分：

 1、依軍事教育條例第6條第2項、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

生修業規則第31條、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

規定意旨，被告係設置直升機飛行專業（專長）班，辦理陸

軍軍官接受飛行員進修教育之軍事訓練機構，為確保學員接

受飛行訓練課程時，處於身心健全狀態，具備足夠的安全意

識和技能，足以有效應對各種突發情況，專門針對飛行學員

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安全考核綜合鑑定，依評鑑考核結果，

倘鑑定等級屬最差之C級者，即認飛安疑慮嚴重，應命停止

飛行，並予以退訓。又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

目、第2項第3款規定意旨，空勤人員（含飛行訓練學員）如

發生突發重大違法、違紀案件、違常徵候及心緒失衡等情

時，應參酌附件四即參考一覽表規定，召開臨時空安會報，

辦理空安鑑定，依考核分析研鑑之各項標準及重點（第2項

第1、2款）進行評鑑之結果，按飛安疑慮之輕重程度，區分

「A」、「B」、「C」3個等級。又依附件四參考一覽表之規

定，分有「違法部分」「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違常徵候部

分」「心緒不穩部分」等四項目，且分別列舉符合該項目之

突發重大情形暨其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其中「違法部分」

之項目，共列舉符合該項目之15種情形，其中第15點規定

「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情形，在保防安

全之處置上，則明訂建議空安鑑定評列為C級。至於「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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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紀營規部分」之項目，亦有列舉符合該項目之情形，其保

防安全之處置，則建議可評列為B級或C級。按參考一覽表規

定之列舉情形及處置方式，詳訂法規之解釋適用及其業務處

理方式，自得予以援用，至於所涉各項目之空安鑑定等級，

訂明屬「建議」性質，自應依具體個案之臨時空安會報所為

空安鑑定結果為準。

 2、系爭空安鑑定評列原告為C級，並無違誤：

 (1)按空軍飛行員在高空中駕駛高價值之軍用航空器，承載機組

人員及乘客生命安全之責任，處於高壓力工作環境，為應對

各種氣候條件和飛行環境的變化，暨飛行事故和空中作戰等

風險，自須隨時確保其具備良好的身心狀態、飛行技能、緊

急應變能力。故飛行員有肇生突發重大案件時，可能影響其

身心平衡狀態，致生飛行安全疑慮，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

第1項第2款第1目及其附件四即參考一覽表規定，主官應邀

集相關幹部召開臨時空安會報，施以空安鑑定考核，依鑑定

等級之影響飛安疑慮程度，分級予以管制或協助。是以，空

安鑑定係涉及高度技術性、專業性之飛安事項，由飛航部隊

單位之相關幹部組成鑑定機構之合議組織作成，應認該機構

之決議享有判斷餘地，除該判斷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

完全之資訊等情事、或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形外，行政

法院應予以尊重。

 (2)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

15點所稱「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依其

明白文義，解釋上只要「發現涉及違法」且「經移送法辦屬

實」，即該當要件，不以起訴或判決有罪為必要。再參對參

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之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1點規

定「……是否依『中華民國刑法』或『陸海空軍刑法』等法

律移送法辦……」及第2點第3項規定「如經偵審不起訴或判

決無罪者，應維護當事人權益恢復飛行職務，然若判決罪行

確定（含緩刑、緩起訴）等即應由權責主官（基地指揮官）

決議停止飛行任務或永久停飛處分……」之意旨，可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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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覽表所稱「違法部分」，係指觸犯刑法罪名，而移送偵辦

後之偵查審判結果，與「移送法辦屬實」要件該當之判斷，

分屬二事，故該要件是否該當之判斷，不待偵查審判結果，

縱嗣後有不起訴或判決無罪情形，僅生事後如何回復當事人

權益之問題而已。原告主張須遭違法移送法辦，且經偵查審

判「認定構成犯罪屬實」者，始符合該要件，倘空安鑑定

時，未經偵查審判認定有罪，即不符合該規定情形，而應認

符合「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

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情形云云，核屬原告主

觀之歧異見解，並無可採。

 (3)經查，原告於上開時間，在被告營區模擬機大樓2樓女廁，

持鏡子1面伸入廁間下方空隙，窺視正在如廁之謝○○私密

活動，遭謝女發覺呼叫而查獲，經憲兵隊調查後，認涉犯妨

害秘密罪，移送臺南地檢署偵辦，由該署檢察官諭知3萬元

交保等情，已如前述。嗣經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於11

3年9月10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061號判決

觸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之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

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等情，有該刑事判決書（本院卷第91頁）在卷可

證，復經本院調閱該刑案電子卷證核對無誤。

 (4)依上所述，原告於接受系爭空安鑑定時，確有因涉犯刑法罪

名遭移送偵辦之事實，足認符合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第

15點規定「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情形。

又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及其附件四參

考一覽表規定，於113年1月4日召開臨時空安會報，對原告

進行空安鑑定，經原告到場陳述及申辯後，由評議委員討論

後，空安鑑定決議調降為「C級」等情，有前述臨時空安會

報會議記錄、評議委員投票單6紙（6人均判定C級）附本院

卷（第126-131頁）為證。經核其評議結論，合於參考一覽

表之處置建議，且查無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

等違法情事，本院應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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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處分並無違誤：　

    原告經上述臨時空安會報作成系爭空安鑑定調降為C級，已

如前述，足認有合於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

不合格情形。是被告於113年1月5日召開退訓評議會，經決

議應予退訓，有前揭退訓評議會議紀錄、表決單8紙（7人同

意退訓，1人不同意退訓）附原處分卷（第43頁反面-47頁）

為證。從而，被告依上開規定，作成原告退訓之原處分，並

無違誤。

 4、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記載關於系爭空安鑑定為C級之理由及

法律依據，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處分明確性

之違法云云。惟查，原處分係退訓處分，處分書業已載明其

理由為原告空安鑑定為「C」級不及格，法律依據為被告學

員生修業規則第5章第39點第1項第3款，客觀上足以使原告

瞭解原處分之重要內容及有無瑕疵，不影響其提起行政救

濟，難認有漏未記載之處分不明確情形。又原處分已有記載

理由，並非全無理由記載之行政程序瑕疵，縱認理由不完全

或不適當，亦得於訴訟程序中為理由之追補。況被告作成系

爭空安鑑定及原處分前，分別召開臨時空安會報、退訓評議

會，原告均有到場接受詢問及答辯，已如前述，參照其會議

紀錄內容，足認原告已知悉或可知悉作成空安鑑定C等級及

退訓處分之理由，依行政程序法第97條第2款規定，亦得不

記明理由。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四)關於系爭停飛令部分：

 1、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1項第10款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4條第1項規定意

旨，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應以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

所為之違法行政處分為對象。至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

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

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參諸訴願法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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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自明。至行政機關所

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

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

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其訴即屬不合法（最高行政法院44年

判字第18號、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意旨參照）。

 2、被告因臨時空安會報作成之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調降為C

級，認原告有飛安疑慮，參照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

款第1目規定，先期採取停止飛行任務之適切處置，以系爭

停飛令命原告停止飛行任務。經核原告係飛行軍官班隊之受

訓學員，尚未取得結業證書，並非執行空勤任務之飛行軍

官。系爭停飛令乃基於飛行安全之考量，暫停對原告提供飛

行訓練之教育課程，應屬教學上之行政措施，並非停止原告

執行其職務，亦未變更原告法律上地位或發生使其喪失權利

之法律效果，須待被告作成退訓處分後，始發生使原告喪失

學員資格之法律效果。再者，依國軍空勤勤務加給支給要點

第2、3點規定，須屬國軍編制之空勤飛行軍官，始得自調服

空勤生效之日起，按其現階支領空勤勤務加給。原告係飛行

班隊學員，迄未結訓合格並調派服空勤，目前所領薪餉並無

空勤加給等情，有國軍空勤勤務加給表（第141頁）、國軍

空勤勤務加給支給要點（第142頁）、原告113年1-2月薪餉

冊（第147、149頁）附本院卷為證，可知系爭停飛令並未影

響原告得支領之薪餉數額，亦無侵害原告之財產權。依上所

述，足認系爭停飛令性質上屬被告教學上之行政管理措施，

並非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以「非行政處分」為撤銷訴訟之

對象，為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予以駁回。

 3、退步言之，縱認系爭停飛令具行政處分性質，然系爭空安鑑

定將原告調降為C級，並無違誤，已如前述，則被告依空安

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規定作成系爭停飛令之適切

處置，於法亦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申訴評議及訴願決定，並無違誤。原告

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系爭停飛令部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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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不合法，為求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爰於本件判決程序

中，併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

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並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一部無理由，一部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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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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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30號
                               民國113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建宏                                      
訴訟代理人  劉興峯  律師
被      告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


代  表  人  曾明雄          
訴訟代理人  李唯楨    寄臺南歸仁郵政90791號信箱
            蕭景隆    寄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退訓等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113年決字第1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被告飛行軍官班第75期上尉受訓學員，接受直升機飛行之專業（專長）訓練，於民國113年1月3日13時55分許，在被告營區女廁偷窺，涉犯妨害秘密罪嫌，經報請憲兵指揮部臺南憲兵隊入營採證調查後，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由該署檢察官諭知新臺幣（下同）3萬元交保。被告以原告涉犯刑事案件經移送法辦，符合陸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下稱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附件四陸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突發重大變故及違常徵候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參考一覽表（下稱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規定情形，於113年1月4日召開「臨時空勤人員安全考核會報」（下稱臨時空安會報），評列原告之「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綜合鑑定」（下稱系爭空安鑑定）等級調降為「C」級，據以113年1月4日陸航羿政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停飛令）核定自113年1月4日起停止飛行任務。嗣被告以系爭空安鑑定為「C」等級不及格，乃於113年1月5日召開退訓評議會，依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學員生修業規則（下稱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決議退訓，並以113年1月5日陸航羿作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出申訴，被告依申訴評議會決議，以113年2月2日陸航羿作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申訴評議）通知維持原決定。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就原處分及申訴評議部分予以駁回，就系爭停飛令部分則為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參考一覽表之「違法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欄第15點規定，所稱「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應指涉及違法事件遭移送法辦，且經認定屬實者，始有該規定之適用。被告作成系爭空安鑑定時，原告所涉妨害秘密罪嫌，雖遭移送法辦，然尚在調查期間，未經司法機關認定屬實，與上述所稱「違法部分」情形，尚有未合，而應屬參考一覽表之「違規軍紀營規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欄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情形，被告錯誤適用上述之項目規定，以系爭空安鑑定評列調降為「C級」，據以作成系爭停飛令、原處分，即有適用法規錯誤及裁量濫用之違法。
 2、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評鑑調降為C級，然未說明評列C級之原因理由及法令依據，亦未載明於原處分。被告所為原處分性質上為多階段行政處分，自應一併審查系爭空安鑑定評列為C級及系爭停飛令等前階段行政行為之合法性。
(二)聲明︰訴願決定、申訴評議及原處分、系爭停飛令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涉犯妨害秘密罪之刑法罪嫌，並非單純違反軍紀營規之情形，自應適用參考一覽表「違法」而非「違規」項目，且原告於遭移送法辦時，已構成違法項目第15點規定之「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要件，無待司法機關認定違法情事。被告據以審認原告行為屬嚴重影響部隊軍譽、有損官箴之重大違失，調降考核等級為C級，基於飛安考量，以系爭停飛令通知其停止飛行任務。嗣因系爭空安鑑定調降為C級，合於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退訓，於法並無不合。
 2、被告召開臨時空安會報及退訓評議會時，均有通知原告到場陳述及申辯，會後均有將決議結果發令原告簽領知悉，依行政程序法第97條第2款規定，自得不記載理由及法令依據而作成系爭停飛令、原處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附件四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第15點，以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評列為C級，嗣依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以原處分核定原告退訓，有無違誤？
(二)系爭停飛令是否具行政處分性？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案件調查報告（第1頁）、進訓學員基本資料（第5頁）、被告113年1月5日退訓評議會會議紀錄（第38頁反面）、原處分（第48頁）、被告113年1月31日申訴評議會會議紀錄（第68頁反面）、申訴評議書（第65頁）附原處分卷，被告113年1月4日臨時空安會報會議記錄（第122頁）、系爭停飛令（第133頁）、訴願決定書（第23頁）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軍事教育條例
 (1)第3條：「軍事教育分軍官教育及士官教育，其軍職培養階段區分如下︰……二、進修教育。」
 (2)第6條：「（第1項）進修教育以增進現職國軍軍官及士官官科專業（專長）學能為宗旨；於軍事學校或軍事訓練機構依官科或職類分設正規班、專業（專長）班辦理之，並得協調專科以上學校辦理進修。（第2項）前項正規班、專業（專長）班之設立與課程標準、學員資格、修業期限及授予軍事學資等事項，由國防部定之。」
 2、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
 (1)第1條：「本規則依軍事教育條例第……第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2)第2條：「各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以下簡稱各校）學員、學生之入學、修業、考核、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授予軍事學資等事項，依本規則辦理。本規則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3)第31條：「各校應依本規則訂定學則，並報請權責機關核定。」
 3、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
 (1)第1點：「依國防部109年12月9日修頒『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第8章第31條，訂定……。」
 (2)第39點第1項第3款：「學員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予退訓：（一）飛行班隊：……3.醫評會判定或空安鑑定（鑑定為C級者）不合格者。」
 4、空安考核作法
 (1)第1點：「為維護本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安全，律定明確『考核機制』……原則，採縝密『安全調查』、『研判鑑定』、『斷然處置』等措施，冀根絕陰謀不法事件發生，確保『人安』為目標。」
 (2)第2點：「適用對象與範圍：凡擔任空勤任務者（飛行駕駛、機工、檢驗、航訓學員及航醫官等人員……。」
 (3)第3點第1項：「權責區分：……（一）單位主官負有各員安全調查考核及裁量評鑑等級之責。」
 (4)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精進作法（一）縝密安全考核機制……2、不定期考核：(1)考核對象如肇生突發重大違法、違紀案件、違常徵候及心緒失衡等情時（參酌空勤人員突發重大變故及違常徵候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參考一覽表，如附件四），應即由作戰隊（含比照營級）以上主官主持，召集有關幹部辦理『臨時安全考核會報』，先期採取暫停職務（或停止飛行任務）等適切處置，並呈報旅級召開『臨時空勤安全考核會報』（出席人員與會報作法如附件四-附記），經與會人員表決，由主官裁示是否採『調離現職』等作為。」
 (5)第4點第2項第3款：「精進作法（二）考核分析研鑑標準：……3、依評鑑考核結果對照表，區分『A』、『B』、『C』3個等級……。」
 5、空安考核作法附件四參考一覽表：
 (1)「違法部分」項目
　①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
　②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1點、第2點第3項、第4點：「（第1點）作戰隊（營級）以上主官：主官邀集相關幹部召開臨時考核會報，將當事人立即停止飛行訓練，並依涉法程度，呈報基地指揮官（編階少將【含】以上主官）於『臨時空勤人員安全考核會報』中決議是否依『中華民國刑法』或『陸海空軍刑法』等法律移送法辦及依『陸軍航空部隊飛行訓練規定工作手冊』辦理停止飛行職務事宜；另決議事項應具文副知當事人獲悉，以符依法行政原則。（第2點）督察部門：……(三）如經偵審不起訴或判決無罪者，應維護當事人權益恢復飛行職務，然若判決罪行確定（含緩刑、緩起訴）等即應由權責主官（基地指揮官）決議停止飛行任務或永久停飛處分……（第4點）保防安全：依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建議將當事人評列為『C』級，停止飛行任務及調離空勤職務。」
 (2)「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項目
　①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
　②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5點：「保防安全：依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視當事人危安顧慮情節輕重程度，建議評列為『B』級，採取重點輔導或暫停飛行訓練處置，或評列『C』級，停止飛行任務及調整空勤職務。」
(三)關於原處分（退訓）部分：
 1、依軍事教育條例第6條第2項、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1條、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意旨，被告係設置直升機飛行專業（專長）班，辦理陸軍軍官接受飛行員進修教育之軍事訓練機構，為確保學員接受飛行訓練課程時，處於身心健全狀態，具備足夠的安全意識和技能，足以有效應對各種突發情況，專門針對飛行學員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安全考核綜合鑑定，依評鑑考核結果，倘鑑定等級屬最差之C級者，即認飛安疑慮嚴重，應命停止飛行，並予以退訓。又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第2項第3款規定意旨，空勤人員（含飛行訓練學員）如發生突發重大違法、違紀案件、違常徵候及心緒失衡等情時，應參酌附件四即參考一覽表規定，召開臨時空安會報，辦理空安鑑定，依考核分析研鑑之各項標準及重點（第2項第1、2款）進行評鑑之結果，按飛安疑慮之輕重程度，區分「A」、「B」、「C」3個等級。又依附件四參考一覽表之規定，分有「違法部分」「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違常徵候部分」「心緒不穩部分」等四項目，且分別列舉符合該項目之突發重大情形暨其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其中「違法部分」之項目，共列舉符合該項目之15種情形，其中第15點規定「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情形，在保防安全之處置上，則明訂建議空安鑑定評列為C級。至於「違反軍紀營規部分」之項目，亦有列舉符合該項目之情形，其保防安全之處置，則建議可評列為B級或C級。按參考一覽表規定之列舉情形及處置方式，詳訂法規之解釋適用及其業務處理方式，自得予以援用，至於所涉各項目之空安鑑定等級，訂明屬「建議」性質，自應依具體個案之臨時空安會報所為空安鑑定結果為準。
 2、系爭空安鑑定評列原告為C級，並無違誤：
 (1)按空軍飛行員在高空中駕駛高價值之軍用航空器，承載機組人員及乘客生命安全之責任，處於高壓力工作環境，為應對各種氣候條件和飛行環境的變化，暨飛行事故和空中作戰等風險，自須隨時確保其具備良好的身心狀態、飛行技能、緊急應變能力。故飛行員有肇生突發重大案件時，可能影響其身心平衡狀態，致生飛行安全疑慮，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及其附件四即參考一覽表規定，主官應邀集相關幹部召開臨時空安會報，施以空安鑑定考核，依鑑定等級之影響飛安疑慮程度，分級予以管制或協助。是以，空安鑑定係涉及高度技術性、專業性之飛安事項，由飛航部隊單位之相關幹部組成鑑定機構之合議組織作成，應認該機構之決議享有判斷餘地，除該判斷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等情事、或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形外，行政法院應予以尊重。
 (2)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所稱「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依其明白文義，解釋上只要「發現涉及違法」且「經移送法辦屬實」，即該當要件，不以起訴或判決有罪為必要。再參對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之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1點規定「……是否依『中華民國刑法』或『陸海空軍刑法』等法律移送法辦……」及第2點第3項規定「如經偵審不起訴或判決無罪者，應維護當事人權益恢復飛行職務，然若判決罪行確定（含緩刑、緩起訴）等即應由權責主官（基地指揮官）決議停止飛行任務或永久停飛處分……」之意旨，可知參考一覽表所稱「違法部分」，係指觸犯刑法罪名，而移送偵辦後之偵查審判結果，與「移送法辦屬實」要件該當之判斷，分屬二事，故該要件是否該當之判斷，不待偵查審判結果，縱嗣後有不起訴或判決無罪情形，僅生事後如何回復當事人權益之問題而已。原告主張須遭違法移送法辦，且經偵查審判「認定構成犯罪屬實」者，始符合該要件，倘空安鑑定時，未經偵查審判認定有罪，即不符合該規定情形，而應認符合「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情形云云，核屬原告主觀之歧異見解，並無可採。
 (3)經查，原告於上開時間，在被告營區模擬機大樓2樓女廁，持鏡子1面伸入廁間下方空隙，窺視正在如廁之謝○○私密活動，遭謝女發覺呼叫而查獲，經憲兵隊調查後，認涉犯妨害秘密罪，移送臺南地檢署偵辦，由該署檢察官諭知3萬元交保等情，已如前述。嗣經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於113年9月10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061號判決觸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之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等情，有該刑事判決書（本院卷第91頁）在卷可證，復經本院調閱該刑案電子卷證核對無誤。
 (4)依上所述，原告於接受系爭空安鑑定時，確有因涉犯刑法罪名遭移送偵辦之事實，足認符合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第15點規定「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情形。又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及其附件四參考一覽表規定，於113年1月4日召開臨時空安會報，對原告進行空安鑑定，經原告到場陳述及申辯後，由評議委員討論後，空安鑑定決議調降為「C級」等情，有前述臨時空安會報會議記錄、評議委員投票單6紙（6人均判定C級）附本院卷（第126-131頁）為證。經核其評議結論，合於參考一覽表之處置建議，且查無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等違法情事，本院應予以尊重。
 3、原處分並無違誤：　
    原告經上述臨時空安會報作成系爭空安鑑定調降為C級，已如前述，足認有合於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不合格情形。是被告於113年1月5日召開退訓評議會，經決議應予退訓，有前揭退訓評議會議紀錄、表決單8紙（7人同意退訓，1人不同意退訓）附原處分卷（第43頁反面-47頁）為證。從而，被告依上開規定，作成原告退訓之原處分，並無違誤。
 4、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記載關於系爭空安鑑定為C級之理由及法律依據，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處分明確性之違法云云。惟查，原處分係退訓處分，處分書業已載明其理由為原告空安鑑定為「C」級不及格，法律依據為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5章第39點第1項第3款，客觀上足以使原告瞭解原處分之重要內容及有無瑕疵，不影響其提起行政救濟，難認有漏未記載之處分不明確情形。又原處分已有記載理由，並非全無理由記載之行政程序瑕疵，縱認理由不完全或不適當，亦得於訴訟程序中為理由之追補。況被告作成系爭空安鑑定及原處分前，分別召開臨時空安會報、退訓評議會，原告均有到場接受詢問及答辯，已如前述，參照其會議紀錄內容，足認原告已知悉或可知悉作成空安鑑定C等級及退訓處分之理由，依行政程序法第97條第2款規定，亦得不記明理由。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四)關於系爭停飛令部分：
 1、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4條第1項規定意旨，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應以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之違法行政處分為對象。至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參諸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自明。至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其訴即屬不合法（最高行政法院44年判字第18號、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意旨參照）。
 2、被告因臨時空安會報作成之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調降為C級，認原告有飛安疑慮，參照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規定，先期採取停止飛行任務之適切處置，以系爭停飛令命原告停止飛行任務。經核原告係飛行軍官班隊之受訓學員，尚未取得結業證書，並非執行空勤任務之飛行軍官。系爭停飛令乃基於飛行安全之考量，暫停對原告提供飛行訓練之教育課程，應屬教學上之行政措施，並非停止原告執行其職務，亦未變更原告法律上地位或發生使其喪失權利之法律效果，須待被告作成退訓處分後，始發生使原告喪失學員資格之法律效果。再者，依國軍空勤勤務加給支給要點第2、3點規定，須屬國軍編制之空勤飛行軍官，始得自調服空勤生效之日起，按其現階支領空勤勤務加給。原告係飛行班隊學員，迄未結訓合格並調派服空勤，目前所領薪餉並無空勤加給等情，有國軍空勤勤務加給表（第141頁）、國軍空勤勤務加給支給要點（第142頁）、原告113年1-2月薪餉冊（第147、149頁）附本院卷為證，可知系爭停飛令並未影響原告得支領之薪餉數額，亦無侵害原告之財產權。依上所述，足認系爭停飛令性質上屬被告教學上之行政管理措施，並非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以「非行政處分」為撤銷訴訟之對象，為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予以駁回。
 3、退步言之，縱認系爭停飛令具行政處分性質，然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調降為C級，並無違誤，已如前述，則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規定作成系爭停飛令之適切處置，於法亦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申訴評議及訴願決定，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系爭停飛令部分，起訴不合法，為求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爰於本件判決程序中，併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一部無理由，一部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30號
                               民國113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建宏                                      
訴訟代理人  劉興峯  律師
被      告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

代  表  人  曾明雄          
訴訟代理人  李唯楨    寄臺南歸仁郵政90791號信箱
            蕭景隆    寄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退訓等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15
日113年決字第1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被告飛行軍官班第75期上尉受訓學員，接受直升機飛
    行之專業（專長）訓練，於民國113年1月3日13時55分許，
    在被告營區女廁偷窺，涉犯妨害秘密罪嫌，經報請憲兵指揮
    部臺南憲兵隊入營採證調查後，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由該署檢察官諭知新臺幣（下同）
    3萬元交保。被告以原告涉犯刑事案件經移送法辦，符合陸
    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下稱空安考核作法
    ）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附件四陸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突發
    重大變故及違常徵候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參考一覽表（下稱
    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
    15點規定情形，於113年1月4日召開「臨時空勤人員安全考
    核會報」（下稱臨時空安會報），評列原告之「空勤人員安
    全考核綜合鑑定」（下稱系爭空安鑑定）等級調降為「C」
    級，據以113年1月4日陸航羿政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
    系爭停飛令）核定自113年1月4日起停止飛行任務。嗣被告
    以系爭空安鑑定為「C」等級不及格，乃於113年1月5日召開
    退訓評議會，依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學員生
    修業規則（下稱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
    定決議退訓，並以113年1月5日陸航羿作字第0000000000號
    令（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出申訴，被告依
    申訴評議會決議，以113年2月2日陸航羿作字第0000000000
    號令（下稱申訴評議）通知維持原決定。原告不服，提起訴
    願，訴願決定就原處分及申訴評議部分予以駁回，就系爭停
    飛令部分則為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參考一覽表之「違法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
    候」欄第15點規定，所稱「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
    屬實者」，應指涉及違法事件遭移送法辦，且經認定屬實者
    ，始有該規定之適用。被告作成系爭空安鑑定時，原告所涉
    妨害秘密罪嫌，雖遭移送法辦，然尚在調查期間，未經司法
    機關認定屬實，與上述所稱「違法部分」情形，尚有未合，
    而應屬參考一覽表之「違規軍紀營規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
    變故或違常徵候欄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情形
    ，被告錯誤適用上述之項目規定，以系爭空安鑑定評列調降
    為「C級」，據以作成系爭停飛令、原處分，即有適用法規
    錯誤及裁量濫用之違法。
 2、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評鑑調降為C級，然未說明評列C級之原
    因理由及法令依據，亦未載明於原處分。被告所為原處分性
    質上為多階段行政處分，自應一併審查系爭空安鑑定評列為
    C級及系爭停飛令等前階段行政行為之合法性。
(二)聲明︰訴願決定、申訴評議及原處分、系爭停飛令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涉犯妨害秘密罪之刑法罪嫌，並非單純違反軍紀營規之
    情形，自應適用參考一覽表「違法」而非「違規」項目，且
    原告於遭移送法辦時，已構成違法項目第15點規定之「發現
    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要件，無待司法機關認
    定違法情事。被告據以審認原告行為屬嚴重影響部隊軍譽、
    有損官箴之重大違失，調降考核等級為C級，基於飛安考量
    ，以系爭停飛令通知其停止飛行任務。嗣因系爭空安鑑定調
    降為C級，合於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
    ，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退訓，於法並無不合。
 2、被告召開臨時空安會報及退訓評議會時，均有通知原告到場
    陳述及申辯，會後均有將決議結果發令原告簽領知悉，依行
    政程序法第97條第2款規定，自得不記載理由及法令依據而
    作成系爭停飛令、原處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附件四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第
    15點，以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評列為C級，嗣依被告學員生
    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以原處分核定原告退訓，
    有無違誤？
(二)系爭停飛令是否具行政處分性？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案件調
    查報告（第1頁）、進訓學員基本資料（第5頁）、被告113
    年1月5日退訓評議會會議紀錄（第38頁反面）、原處分（第
    48頁）、被告113年1月31日申訴評議會會議紀錄（第68頁反
    面）、申訴評議書（第65頁）附原處分卷，被告113年1月4
    日臨時空安會報會議記錄（第122頁）、系爭停飛令（第133
    頁）、訴願決定書（第23頁）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軍事教育條例
 (1)第3條：「軍事教育分軍官教育及士官教育，其軍職培養階
    段區分如下︰……二、進修教育。」
 (2)第6條：「（第1項）進修教育以增進現職國軍軍官及士官官
    科專業（專長）學能為宗旨；於軍事學校或軍事訓練機構依
    官科或職類分設正規班、專業（專長）班辦理之，並得協調
    專科以上學校辦理進修。（第2項）前項正規班、專業（專
    長）班之設立與課程標準、學員資格、修業期限及授予軍事
    學資等事項，由國防部定之。」
 2、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
 (1)第1條：「本規則依軍事教育條例第……第6條第2項……規定訂
    定之。」
 (2)第2條：「各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以下簡稱各校）學
    員、學生之入學、修業、考核、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
    籍、授予軍事學資等事項，依本規則辦理。本規則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3)第31條：「各校應依本規則訂定學則，並報請權責機關核定
    。」
 3、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
 (1)第1點：「依國防部109年12月9日修頒『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
    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第8章第31條，訂定……。」
 (2)第39點第1項第3款：「學員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予退訓
    ：（一）飛行班隊：……3.醫評會判定或空安鑑定（鑑定為C
    級者）不合格者。」
 4、空安考核作法
 (1)第1點：「為維護本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安全，律定明確『考
    核機制』……原則，採縝密『安全調查』、『研判鑑定』、『斷然處
    置』等措施，冀根絕陰謀不法事件發生，確保『人安』為目標
    。」
 (2)第2點：「適用對象與範圍：凡擔任空勤任務者（飛行駕駛
    、機工、檢驗、航訓學員及航醫官等人員……。」
 (3)第3點第1項：「權責區分：……（一）單位主官負有各員安全
    調查考核及裁量評鑑等級之責。」
 (4)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精進作法（一）縝密安全考核機
    制……2、不定期考核：(1)考核對象如肇生突發重大違法、違
    紀案件、違常徵候及心緒失衡等情時（參酌空勤人員突發重
    大變故及違常徵候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參考一覽表，如附件
    四），應即由作戰隊（含比照營級）以上主官主持，召集有
    關幹部辦理『臨時安全考核會報』，先期採取暫停職務（或停
    止飛行任務）等適切處置，並呈報旅級召開『臨時空勤安全
    考核會報』（出席人員與會報作法如附件四-附記），經與會
    人員表決，由主官裁示是否採『調離現職』等作為。」
 (5)第4點第2項第3款：「精進作法（二）考核分析研鑑標準：…
    …3、依評鑑考核結果對照表，區分『A』、『B』、『C』3個等級……
    。」
 5、空安考核作法附件四參考一覽表：
 (1)「違法部分」項目
　①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
    移送法辦屬實者。」
　②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1點、第2點第3項、第4點：「（第1點
    ）作戰隊（營級）以上主官：主官邀集相關幹部召開臨時考
    核會報，將當事人立即停止飛行訓練，並依涉法程度，呈報
    基地指揮官（編階少將【含】以上主官）於『臨時空勤人員
    安全考核會報』中決議是否依『中華民國刑法』或『陸海空軍刑
    法』等法律移送法辦及依『陸軍航空部隊飛行訓練規定工作手
    冊』辦理停止飛行職務事宜；另決議事項應具文副知當事人
    獲悉，以符依法行政原則。（第2點）督察部門：……(三）如
    經偵審不起訴或判決無罪者，應維護當事人權益恢復飛行職
    務，然若判決罪行確定（含緩刑、緩起訴）等即應由權責主
    官（基地指揮官）決議停止飛行任務或永久停飛處分……（第
    4點）保防安全：依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建議將當
    事人評列為『C』級，停止飛行任務及調離空勤職務。」
 (2)「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項目
　①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
    。」
　②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5點：「保防安全：依空勤人員安全考
    核精進作法，視當事人危安顧慮情節輕重程度，建議評列為
    『B』級，採取重點輔導或暫停飛行訓練處置，或評列『C』級，
    停止飛行任務及調整空勤職務。」
(三)關於原處分（退訓）部分：
 1、依軍事教育條例第6條第2項、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
    生修業規則第31條、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
    規定意旨，被告係設置直升機飛行專業（專長）班，辦理陸
    軍軍官接受飛行員進修教育之軍事訓練機構，為確保學員接
    受飛行訓練課程時，處於身心健全狀態，具備足夠的安全意
    識和技能，足以有效應對各種突發情況，專門針對飛行學員
    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安全考核綜合鑑定，依評鑑考核結果，
    倘鑑定等級屬最差之C級者，即認飛安疑慮嚴重，應命停止
    飛行，並予以退訓。又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
    目、第2項第3款規定意旨，空勤人員（含飛行訓練學員）如
    發生突發重大違法、違紀案件、違常徵候及心緒失衡等情時
    ，應參酌附件四即參考一覽表規定，召開臨時空安會報，辦
    理空安鑑定，依考核分析研鑑之各項標準及重點（第2項第1
    、2款）進行評鑑之結果，按飛安疑慮之輕重程度，區分「A
    」、「B」、「C」3個等級。又依附件四參考一覽表之規定
    ，分有「違法部分」「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違常徵候部分
    」「心緒不穩部分」等四項目，且分別列舉符合該項目之突
    發重大情形暨其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其中「違法部分」之
    項目，共列舉符合該項目之15種情形，其中第15點規定「發
    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情形，在保防安全之
    處置上，則明訂建議空安鑑定評列為C級。至於「違反軍紀
    營規部分」之項目，亦有列舉符合該項目之情形，其保防安
    全之處置，則建議可評列為B級或C級。按參考一覽表規定之
    列舉情形及處置方式，詳訂法規之解釋適用及其業務處理方
    式，自得予以援用，至於所涉各項目之空安鑑定等級，訂明
    屬「建議」性質，自應依具體個案之臨時空安會報所為空安
    鑑定結果為準。
 2、系爭空安鑑定評列原告為C級，並無違誤：
 (1)按空軍飛行員在高空中駕駛高價值之軍用航空器，承載機組
    人員及乘客生命安全之責任，處於高壓力工作環境，為應對
    各種氣候條件和飛行環境的變化，暨飛行事故和空中作戰等
    風險，自須隨時確保其具備良好的身心狀態、飛行技能、緊
    急應變能力。故飛行員有肇生突發重大案件時，可能影響其
    身心平衡狀態，致生飛行安全疑慮，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
    第1項第2款第1目及其附件四即參考一覽表規定，主官應邀
    集相關幹部召開臨時空安會報，施以空安鑑定考核，依鑑定
    等級之影響飛安疑慮程度，分級予以管制或協助。是以，空
    安鑑定係涉及高度技術性、專業性之飛安事項，由飛航部隊
    單位之相關幹部組成鑑定機構之合議組織作成，應認該機構
    之決議享有判斷餘地，除該判斷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
    完全之資訊等情事、或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形外，行政
    法院應予以尊重。
 (2)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
    15點所稱「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依其
    明白文義，解釋上只要「發現涉及違法」且「經移送法辦屬
    實」，即該當要件，不以起訴或判決有罪為必要。再參對參
    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之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1點規
    定「……是否依『中華民國刑法』或『陸海空軍刑法』等法律移送
    法辦……」及第2點第3項規定「如經偵審不起訴或判決無罪者
    ，應維護當事人權益恢復飛行職務，然若判決罪行確定（含
    緩刑、緩起訴）等即應由權責主官（基地指揮官）決議停止
    飛行任務或永久停飛處分……」之意旨，可知參考一覽表所稱
    「違法部分」，係指觸犯刑法罪名，而移送偵辦後之偵查審
    判結果，與「移送法辦屬實」要件該當之判斷，分屬二事，
    故該要件是否該當之判斷，不待偵查審判結果，縱嗣後有不
    起訴或判決無罪情形，僅生事後如何回復當事人權益之問題
    而已。原告主張須遭違法移送法辦，且經偵查審判「認定構
    成犯罪屬實」者，始符合該要件，倘空安鑑定時，未經偵查
    審判認定有罪，即不符合該規定情形，而應認符合「違犯軍
    紀營規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點「上述
    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情形云云，核屬原告主觀之歧異見解
    ，並無可採。
 (3)經查，原告於上開時間，在被告營區模擬機大樓2樓女廁，
    持鏡子1面伸入廁間下方空隙，窺視正在如廁之謝○○私密活
    動，遭謝女發覺呼叫而查獲，經憲兵隊調查後，認涉犯妨害
    秘密罪，移送臺南地檢署偵辦，由該署檢察官諭知3萬元交
    保等情，已如前述。嗣經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於113
    年9月10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061號判決觸
    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之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
    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等情，有該刑事判決書（本院卷第91頁）在卷可證，
    復經本院調閱該刑案電子卷證核對無誤。
 (4)依上所述，原告於接受系爭空安鑑定時，確有因涉犯刑法罪
    名遭移送偵辦之事實，足認符合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第
    15點規定「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情形。
    又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及其附件四參
    考一覽表規定，於113年1月4日召開臨時空安會報，對原告
    進行空安鑑定，經原告到場陳述及申辯後，由評議委員討論
    後，空安鑑定決議調降為「C級」等情，有前述臨時空安會
    報會議記錄、評議委員投票單6紙（6人均判定C級）附本院
    卷（第126-131頁）為證。經核其評議結論，合於參考一覽
    表之處置建議，且查無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
    等違法情事，本院應予以尊重。
 3、原處分並無違誤：　
    原告經上述臨時空安會報作成系爭空安鑑定調降為C級，已
    如前述，足認有合於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
    不合格情形。是被告於113年1月5日召開退訓評議會，經決
    議應予退訓，有前揭退訓評議會議紀錄、表決單8紙（7人同
    意退訓，1人不同意退訓）附原處分卷（第43頁反面-47頁）
    為證。從而，被告依上開規定，作成原告退訓之原處分，並
    無違誤。
 4、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記載關於系爭空安鑑定為C級之理由及
    法律依據，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處分明確性
    之違法云云。惟查，原處分係退訓處分，處分書業已載明其
    理由為原告空安鑑定為「C」級不及格，法律依據為被告學
    員生修業規則第5章第39點第1項第3款，客觀上足以使原告
    瞭解原處分之重要內容及有無瑕疵，不影響其提起行政救濟
    ，難認有漏未記載之處分不明確情形。又原處分已有記載理
    由，並非全無理由記載之行政程序瑕疵，縱認理由不完全或
    不適當，亦得於訴訟程序中為理由之追補。況被告作成系爭
    空安鑑定及原處分前，分別召開臨時空安會報、退訓評議會
    ，原告均有到場接受詢問及答辯，已如前述，參照其會議紀
    錄內容，足認原告已知悉或可知悉作成空安鑑定C等級及退
    訓處分之理由，依行政程序法第97條第2款規定，亦得不記
    明理由。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四)關於系爭停飛令部分：
 1、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訴訟法第10
    7條第1項第10款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4條第1項規定意旨，
    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應以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
    之違法行政處分為對象。至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
    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參諸訴願法第3條第1
    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自明。至行政機關所為單
    純事實之敘述（或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
    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
    之提起行政爭訟，其訴即屬不合法（最高行政法院44年判字
    第18號、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意旨參照）。
 2、被告因臨時空安會報作成之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調降為C
    級，認原告有飛安疑慮，參照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
    款第1目規定，先期採取停止飛行任務之適切處置，以系爭
    停飛令命原告停止飛行任務。經核原告係飛行軍官班隊之受
    訓學員，尚未取得結業證書，並非執行空勤任務之飛行軍官
    。系爭停飛令乃基於飛行安全之考量，暫停對原告提供飛行
    訓練之教育課程，應屬教學上之行政措施，並非停止原告執
    行其職務，亦未變更原告法律上地位或發生使其喪失權利之
    法律效果，須待被告作成退訓處分後，始發生使原告喪失學
    員資格之法律效果。再者，依國軍空勤勤務加給支給要點第
    2、3點規定，須屬國軍編制之空勤飛行軍官，始得自調服空
    勤生效之日起，按其現階支領空勤勤務加給。原告係飛行班
    隊學員，迄未結訓合格並調派服空勤，目前所領薪餉並無空
    勤加給等情，有國軍空勤勤務加給表（第141頁）、國軍空
    勤勤務加給支給要點（第142頁）、原告113年1-2月薪餉冊
    （第147、149頁）附本院卷為證，可知系爭停飛令並未影響
    原告得支領之薪餉數額，亦無侵害原告之財產權。依上所述
    ，足認系爭停飛令性質上屬被告教學上之行政管理措施，並
    非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以「非行政處分」為撤銷訴訟之對
    象，為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予以駁回。
 3、退步言之，縱認系爭停飛令具行政處分性質，然系爭空安鑑
    定將原告調降為C級，並無違誤，已如前述，則被告依空安
    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規定作成系爭停飛令之適切
    處置，於法亦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申訴評議及訴願決定，並無違誤。原告
    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系爭停飛令部分，起
    訴不合法，為求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爰於本件判決程序中
    ，併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
    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
    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一部無理由，一部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30號
                               民國113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建宏                                      
訴訟代理人  劉興峯  律師
被      告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


代  表  人  曾明雄          
訴訟代理人  李唯楨    寄臺南歸仁郵政90791號信箱
            蕭景隆    寄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退訓等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113年決字第1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被告飛行軍官班第75期上尉受訓學員，接受直升機飛行之專業（專長）訓練，於民國113年1月3日13時55分許，在被告營區女廁偷窺，涉犯妨害秘密罪嫌，經報請憲兵指揮部臺南憲兵隊入營採證調查後，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由該署檢察官諭知新臺幣（下同）3萬元交保。被告以原告涉犯刑事案件經移送法辦，符合陸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下稱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附件四陸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突發重大變故及違常徵候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參考一覽表（下稱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規定情形，於113年1月4日召開「臨時空勤人員安全考核會報」（下稱臨時空安會報），評列原告之「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綜合鑑定」（下稱系爭空安鑑定）等級調降為「C」級，據以113年1月4日陸航羿政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停飛令）核定自113年1月4日起停止飛行任務。嗣被告以系爭空安鑑定為「C」等級不及格，乃於113年1月5日召開退訓評議會，依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學員生修業規則（下稱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決議退訓，並以113年1月5日陸航羿作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出申訴，被告依申訴評議會決議，以113年2月2日陸航羿作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申訴評議）通知維持原決定。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就原處分及申訴評議部分予以駁回，就系爭停飛令部分則為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參考一覽表之「違法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欄第15點規定，所稱「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應指涉及違法事件遭移送法辦，且經認定屬實者，始有該規定之適用。被告作成系爭空安鑑定時，原告所涉妨害秘密罪嫌，雖遭移送法辦，然尚在調查期間，未經司法機關認定屬實，與上述所稱「違法部分」情形，尚有未合，而應屬參考一覽表之「違規軍紀營規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欄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情形，被告錯誤適用上述之項目規定，以系爭空安鑑定評列調降為「C級」，據以作成系爭停飛令、原處分，即有適用法規錯誤及裁量濫用之違法。
 2、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評鑑調降為C級，然未說明評列C級之原因理由及法令依據，亦未載明於原處分。被告所為原處分性質上為多階段行政處分，自應一併審查系爭空安鑑定評列為C級及系爭停飛令等前階段行政行為之合法性。
(二)聲明︰訴願決定、申訴評議及原處分、系爭停飛令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涉犯妨害秘密罪之刑法罪嫌，並非單純違反軍紀營規之情形，自應適用參考一覽表「違法」而非「違規」項目，且原告於遭移送法辦時，已構成違法項目第15點規定之「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要件，無待司法機關認定違法情事。被告據以審認原告行為屬嚴重影響部隊軍譽、有損官箴之重大違失，調降考核等級為C級，基於飛安考量，以系爭停飛令通知其停止飛行任務。嗣因系爭空安鑑定調降為C級，合於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退訓，於法並無不合。
 2、被告召開臨時空安會報及退訓評議會時，均有通知原告到場陳述及申辯，會後均有將決議結果發令原告簽領知悉，依行政程序法第97條第2款規定，自得不記載理由及法令依據而作成系爭停飛令、原處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附件四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第15點，以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評列為C級，嗣依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以原處分核定原告退訓，有無違誤？
(二)系爭停飛令是否具行政處分性？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案件調查報告（第1頁）、進訓學員基本資料（第5頁）、被告113年1月5日退訓評議會會議紀錄（第38頁反面）、原處分（第48頁）、被告113年1月31日申訴評議會會議紀錄（第68頁反面）、申訴評議書（第65頁）附原處分卷，被告113年1月4日臨時空安會報會議記錄（第122頁）、系爭停飛令（第133頁）、訴願決定書（第23頁）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軍事教育條例
 (1)第3條：「軍事教育分軍官教育及士官教育，其軍職培養階段區分如下︰……二、進修教育。」
 (2)第6條：「（第1項）進修教育以增進現職國軍軍官及士官官科專業（專長）學能為宗旨；於軍事學校或軍事訓練機構依官科或職類分設正規班、專業（專長）班辦理之，並得協調專科以上學校辦理進修。（第2項）前項正規班、專業（專長）班之設立與課程標準、學員資格、修業期限及授予軍事學資等事項，由國防部定之。」
 2、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
 (1)第1條：「本規則依軍事教育條例第……第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2)第2條：「各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以下簡稱各校）學員、學生之入學、修業、考核、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授予軍事學資等事項，依本規則辦理。本規則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3)第31條：「各校應依本規則訂定學則，並報請權責機關核定。」
 3、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
 (1)第1點：「依國防部109年12月9日修頒『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第8章第31條，訂定……。」
 (2)第39點第1項第3款：「學員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予退訓：（一）飛行班隊：……3.醫評會判定或空安鑑定（鑑定為C級者）不合格者。」
 4、空安考核作法
 (1)第1點：「為維護本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安全，律定明確『考核機制』……原則，採縝密『安全調查』、『研判鑑定』、『斷然處置』等措施，冀根絕陰謀不法事件發生，確保『人安』為目標。」
 (2)第2點：「適用對象與範圍：凡擔任空勤任務者（飛行駕駛、機工、檢驗、航訓學員及航醫官等人員……。」
 (3)第3點第1項：「權責區分：……（一）單位主官負有各員安全調查考核及裁量評鑑等級之責。」
 (4)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精進作法（一）縝密安全考核機制……2、不定期考核：(1)考核對象如肇生突發重大違法、違紀案件、違常徵候及心緒失衡等情時（參酌空勤人員突發重大變故及違常徵候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參考一覽表，如附件四），應即由作戰隊（含比照營級）以上主官主持，召集有關幹部辦理『臨時安全考核會報』，先期採取暫停職務（或停止飛行任務）等適切處置，並呈報旅級召開『臨時空勤安全考核會報』（出席人員與會報作法如附件四-附記），經與會人員表決，由主官裁示是否採『調離現職』等作為。」
 (5)第4點第2項第3款：「精進作法（二）考核分析研鑑標準：……3、依評鑑考核結果對照表，區分『A』、『B』、『C』3個等級……。」
 5、空安考核作法附件四參考一覽表：
 (1)「違法部分」項目
　①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
　②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1點、第2點第3項、第4點：「（第1點）作戰隊（營級）以上主官：主官邀集相關幹部召開臨時考核會報，將當事人立即停止飛行訓練，並依涉法程度，呈報基地指揮官（編階少將【含】以上主官）於『臨時空勤人員安全考核會報』中決議是否依『中華民國刑法』或『陸海空軍刑法』等法律移送法辦及依『陸軍航空部隊飛行訓練規定工作手冊』辦理停止飛行職務事宜；另決議事項應具文副知當事人獲悉，以符依法行政原則。（第2點）督察部門：……(三）如經偵審不起訴或判決無罪者，應維護當事人權益恢復飛行職務，然若判決罪行確定（含緩刑、緩起訴）等即應由權責主官（基地指揮官）決議停止飛行任務或永久停飛處分……（第4點）保防安全：依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建議將當事人評列為『C』級，停止飛行任務及調離空勤職務。」
 (2)「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項目
　①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
　②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5點：「保防安全：依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視當事人危安顧慮情節輕重程度，建議評列為『B』級，採取重點輔導或暫停飛行訓練處置，或評列『C』級，停止飛行任務及調整空勤職務。」
(三)關於原處分（退訓）部分：
 1、依軍事教育條例第6條第2項、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1條、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意旨，被告係設置直升機飛行專業（專長）班，辦理陸軍軍官接受飛行員進修教育之軍事訓練機構，為確保學員接受飛行訓練課程時，處於身心健全狀態，具備足夠的安全意識和技能，足以有效應對各種突發情況，專門針對飛行學員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安全考核綜合鑑定，依評鑑考核結果，倘鑑定等級屬最差之C級者，即認飛安疑慮嚴重，應命停止飛行，並予以退訓。又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第2項第3款規定意旨，空勤人員（含飛行訓練學員）如發生突發重大違法、違紀案件、違常徵候及心緒失衡等情時，應參酌附件四即參考一覽表規定，召開臨時空安會報，辦理空安鑑定，依考核分析研鑑之各項標準及重點（第2項第1、2款）進行評鑑之結果，按飛安疑慮之輕重程度，區分「A」、「B」、「C」3個等級。又依附件四參考一覽表之規定，分有「違法部分」「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違常徵候部分」「心緒不穩部分」等四項目，且分別列舉符合該項目之突發重大情形暨其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其中「違法部分」之項目，共列舉符合該項目之15種情形，其中第15點規定「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情形，在保防安全之處置上，則明訂建議空安鑑定評列為C級。至於「違反軍紀營規部分」之項目，亦有列舉符合該項目之情形，其保防安全之處置，則建議可評列為B級或C級。按參考一覽表規定之列舉情形及處置方式，詳訂法規之解釋適用及其業務處理方式，自得予以援用，至於所涉各項目之空安鑑定等級，訂明屬「建議」性質，自應依具體個案之臨時空安會報所為空安鑑定結果為準。
 2、系爭空安鑑定評列原告為C級，並無違誤：
 (1)按空軍飛行員在高空中駕駛高價值之軍用航空器，承載機組人員及乘客生命安全之責任，處於高壓力工作環境，為應對各種氣候條件和飛行環境的變化，暨飛行事故和空中作戰等風險，自須隨時確保其具備良好的身心狀態、飛行技能、緊急應變能力。故飛行員有肇生突發重大案件時，可能影響其身心平衡狀態，致生飛行安全疑慮，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及其附件四即參考一覽表規定，主官應邀集相關幹部召開臨時空安會報，施以空安鑑定考核，依鑑定等級之影響飛安疑慮程度，分級予以管制或協助。是以，空安鑑定係涉及高度技術性、專業性之飛安事項，由飛航部隊單位之相關幹部組成鑑定機構之合議組織作成，應認該機構之決議享有判斷餘地，除該判斷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等情事、或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形外，行政法院應予以尊重。
 (2)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所稱「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依其明白文義，解釋上只要「發現涉及違法」且「經移送法辦屬實」，即該當要件，不以起訴或判決有罪為必要。再參對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之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1點規定「……是否依『中華民國刑法』或『陸海空軍刑法』等法律移送法辦……」及第2點第3項規定「如經偵審不起訴或判決無罪者，應維護當事人權益恢復飛行職務，然若判決罪行確定（含緩刑、緩起訴）等即應由權責主官（基地指揮官）決議停止飛行任務或永久停飛處分……」之意旨，可知參考一覽表所稱「違法部分」，係指觸犯刑法罪名，而移送偵辦後之偵查審判結果，與「移送法辦屬實」要件該當之判斷，分屬二事，故該要件是否該當之判斷，不待偵查審判結果，縱嗣後有不起訴或判決無罪情形，僅生事後如何回復當事人權益之問題而已。原告主張須遭違法移送法辦，且經偵查審判「認定構成犯罪屬實」者，始符合該要件，倘空安鑑定時，未經偵查審判認定有罪，即不符合該規定情形，而應認符合「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情形云云，核屬原告主觀之歧異見解，並無可採。
 (3)經查，原告於上開時間，在被告營區模擬機大樓2樓女廁，持鏡子1面伸入廁間下方空隙，窺視正在如廁之謝○○私密活動，遭謝女發覺呼叫而查獲，經憲兵隊調查後，認涉犯妨害秘密罪，移送臺南地檢署偵辦，由該署檢察官諭知3萬元交保等情，已如前述。嗣經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於113年9月10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061號判決觸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之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等情，有該刑事判決書（本院卷第91頁）在卷可證，復經本院調閱該刑案電子卷證核對無誤。
 (4)依上所述，原告於接受系爭空安鑑定時，確有因涉犯刑法罪名遭移送偵辦之事實，足認符合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第15點規定「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情形。又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及其附件四參考一覽表規定，於113年1月4日召開臨時空安會報，對原告進行空安鑑定，經原告到場陳述及申辯後，由評議委員討論後，空安鑑定決議調降為「C級」等情，有前述臨時空安會報會議記錄、評議委員投票單6紙（6人均判定C級）附本院卷（第126-131頁）為證。經核其評議結論，合於參考一覽表之處置建議，且查無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等違法情事，本院應予以尊重。
 3、原處分並無違誤：　
    原告經上述臨時空安會報作成系爭空安鑑定調降為C級，已如前述，足認有合於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不合格情形。是被告於113年1月5日召開退訓評議會，經決議應予退訓，有前揭退訓評議會議紀錄、表決單8紙（7人同意退訓，1人不同意退訓）附原處分卷（第43頁反面-47頁）為證。從而，被告依上開規定，作成原告退訓之原處分，並無違誤。
 4、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記載關於系爭空安鑑定為C級之理由及法律依據，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處分明確性之違法云云。惟查，原處分係退訓處分，處分書業已載明其理由為原告空安鑑定為「C」級不及格，法律依據為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5章第39點第1項第3款，客觀上足以使原告瞭解原處分之重要內容及有無瑕疵，不影響其提起行政救濟，難認有漏未記載之處分不明確情形。又原處分已有記載理由，並非全無理由記載之行政程序瑕疵，縱認理由不完全或不適當，亦得於訴訟程序中為理由之追補。況被告作成系爭空安鑑定及原處分前，分別召開臨時空安會報、退訓評議會，原告均有到場接受詢問及答辯，已如前述，參照其會議紀錄內容，足認原告已知悉或可知悉作成空安鑑定C等級及退訓處分之理由，依行政程序法第97條第2款規定，亦得不記明理由。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四)關於系爭停飛令部分：
 1、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4條第1項規定意旨，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應以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之違法行政處分為對象。至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參諸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自明。至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其訴即屬不合法（最高行政法院44年判字第18號、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意旨參照）。
 2、被告因臨時空安會報作成之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調降為C級，認原告有飛安疑慮，參照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規定，先期採取停止飛行任務之適切處置，以系爭停飛令命原告停止飛行任務。經核原告係飛行軍官班隊之受訓學員，尚未取得結業證書，並非執行空勤任務之飛行軍官。系爭停飛令乃基於飛行安全之考量，暫停對原告提供飛行訓練之教育課程，應屬教學上之行政措施，並非停止原告執行其職務，亦未變更原告法律上地位或發生使其喪失權利之法律效果，須待被告作成退訓處分後，始發生使原告喪失學員資格之法律效果。再者，依國軍空勤勤務加給支給要點第2、3點規定，須屬國軍編制之空勤飛行軍官，始得自調服空勤生效之日起，按其現階支領空勤勤務加給。原告係飛行班隊學員，迄未結訓合格並調派服空勤，目前所領薪餉並無空勤加給等情，有國軍空勤勤務加給表（第141頁）、國軍空勤勤務加給支給要點（第142頁）、原告113年1-2月薪餉冊（第147、149頁）附本院卷為證，可知系爭停飛令並未影響原告得支領之薪餉數額，亦無侵害原告之財產權。依上所述，足認系爭停飛令性質上屬被告教學上之行政管理措施，並非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以「非行政處分」為撤銷訴訟之對象，為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予以駁回。
 3、退步言之，縱認系爭停飛令具行政處分性質，然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調降為C級，並無違誤，已如前述，則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規定作成系爭停飛令之適切處置，於法亦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申訴評議及訴願決定，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系爭停飛令部分，起訴不合法，為求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爰於本件判決程序中，併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一部無理由，一部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30號
                               民國113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建宏                                      
訴訟代理人  劉興峯  律師
被      告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

代  表  人  曾明雄          
訴訟代理人  李唯楨    寄臺南歸仁郵政90791號信箱
            蕭景隆    寄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退訓等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113年決字第1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被告飛行軍官班第75期上尉受訓學員，接受直升機飛行之專業（專長）訓練，於民國113年1月3日13時55分許，在被告營區女廁偷窺，涉犯妨害秘密罪嫌，經報請憲兵指揮部臺南憲兵隊入營採證調查後，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由該署檢察官諭知新臺幣（下同）3萬元交保。被告以原告涉犯刑事案件經移送法辦，符合陸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下稱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附件四陸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突發重大變故及違常徵候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參考一覽表（下稱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規定情形，於113年1月4日召開「臨時空勤人員安全考核會報」（下稱臨時空安會報），評列原告之「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綜合鑑定」（下稱系爭空安鑑定）等級調降為「C」級，據以113年1月4日陸航羿政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停飛令）核定自113年1月4日起停止飛行任務。嗣被告以系爭空安鑑定為「C」等級不及格，乃於113年1月5日召開退訓評議會，依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學員生修業規則（下稱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決議退訓，並以113年1月5日陸航羿作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出申訴，被告依申訴評議會決議，以113年2月2日陸航羿作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申訴評議）通知維持原決定。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就原處分及申訴評議部分予以駁回，就系爭停飛令部分則為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參考一覽表之「違法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欄第15點規定，所稱「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應指涉及違法事件遭移送法辦，且經認定屬實者，始有該規定之適用。被告作成系爭空安鑑定時，原告所涉妨害秘密罪嫌，雖遭移送法辦，然尚在調查期間，未經司法機關認定屬實，與上述所稱「違法部分」情形，尚有未合，而應屬參考一覽表之「違規軍紀營規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欄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情形，被告錯誤適用上述之項目規定，以系爭空安鑑定評列調降為「C級」，據以作成系爭停飛令、原處分，即有適用法規錯誤及裁量濫用之違法。
 2、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評鑑調降為C級，然未說明評列C級之原因理由及法令依據，亦未載明於原處分。被告所為原處分性質上為多階段行政處分，自應一併審查系爭空安鑑定評列為C級及系爭停飛令等前階段行政行為之合法性。
(二)聲明︰訴願決定、申訴評議及原處分、系爭停飛令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涉犯妨害秘密罪之刑法罪嫌，並非單純違反軍紀營規之情形，自應適用參考一覽表「違法」而非「違規」項目，且原告於遭移送法辦時，已構成違法項目第15點規定之「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要件，無待司法機關認定違法情事。被告據以審認原告行為屬嚴重影響部隊軍譽、有損官箴之重大違失，調降考核等級為C級，基於飛安考量，以系爭停飛令通知其停止飛行任務。嗣因系爭空安鑑定調降為C級，合於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退訓，於法並無不合。
 2、被告召開臨時空安會報及退訓評議會時，均有通知原告到場陳述及申辯，會後均有將決議結果發令原告簽領知悉，依行政程序法第97條第2款規定，自得不記載理由及法令依據而作成系爭停飛令、原處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附件四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第15點，以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評列為C級，嗣依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以原處分核定原告退訓，有無違誤？
(二)系爭停飛令是否具行政處分性？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案件調查報告（第1頁）、進訓學員基本資料（第5頁）、被告113年1月5日退訓評議會會議紀錄（第38頁反面）、原處分（第48頁）、被告113年1月31日申訴評議會會議紀錄（第68頁反面）、申訴評議書（第65頁）附原處分卷，被告113年1月4日臨時空安會報會議記錄（第122頁）、系爭停飛令（第133頁）、訴願決定書（第23頁）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軍事教育條例
 (1)第3條：「軍事教育分軍官教育及士官教育，其軍職培養階段區分如下︰……二、進修教育。」
 (2)第6條：「（第1項）進修教育以增進現職國軍軍官及士官官科專業（專長）學能為宗旨；於軍事學校或軍事訓練機構依官科或職類分設正規班、專業（專長）班辦理之，並得協調專科以上學校辦理進修。（第2項）前項正規班、專業（專長）班之設立與課程標準、學員資格、修業期限及授予軍事學資等事項，由國防部定之。」
 2、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
 (1)第1條：「本規則依軍事教育條例第……第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2)第2條：「各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以下簡稱各校）學員、學生之入學、修業、考核、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授予軍事學資等事項，依本規則辦理。本規則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3)第31條：「各校應依本規則訂定學則，並報請權責機關核定。」
 3、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
 (1)第1點：「依國防部109年12月9日修頒『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第8章第31條，訂定……。」
 (2)第39點第1項第3款：「學員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予退訓：（一）飛行班隊：……3.醫評會判定或空安鑑定（鑑定為C級者）不合格者。」
 4、空安考核作法
 (1)第1點：「為維護本軍航空部隊空勤人員安全，律定明確『考核機制』……原則，採縝密『安全調查』、『研判鑑定』、『斷然處置』等措施，冀根絕陰謀不法事件發生，確保『人安』為目標。」
 (2)第2點：「適用對象與範圍：凡擔任空勤任務者（飛行駕駛、機工、檢驗、航訓學員及航醫官等人員……。」
 (3)第3點第1項：「權責區分：……（一）單位主官負有各員安全調查考核及裁量評鑑等級之責。」
 (4)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精進作法（一）縝密安全考核機制……2、不定期考核：(1)考核對象如肇生突發重大違法、違紀案件、違常徵候及心緒失衡等情時（參酌空勤人員突發重大變故及違常徵候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參考一覽表，如附件四），應即由作戰隊（含比照營級）以上主官主持，召集有關幹部辦理『臨時安全考核會報』，先期採取暫停職務（或停止飛行任務）等適切處置，並呈報旅級召開『臨時空勤安全考核會報』（出席人員與會報作法如附件四-附記），經與會人員表決，由主官裁示是否採『調離現職』等作為。」
 (5)第4點第2項第3款：「精進作法（二）考核分析研鑑標準：……3、依評鑑考核結果對照表，區分『A』、『B』、『C』3個等級……。」
 5、空安考核作法附件四參考一覽表：
 (1)「違法部分」項目
　①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
　②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1點、第2點第3項、第4點：「（第1點）作戰隊（營級）以上主官：主官邀集相關幹部召開臨時考核會報，將當事人立即停止飛行訓練，並依涉法程度，呈報基地指揮官（編階少將【含】以上主官）於『臨時空勤人員安全考核會報』中決議是否依『中華民國刑法』或『陸海空軍刑法』等法律移送法辦及依『陸軍航空部隊飛行訓練規定工作手冊』辦理停止飛行職務事宜；另決議事項應具文副知當事人獲悉，以符依法行政原則。（第2點）督察部門：……(三）如經偵審不起訴或判決無罪者，應維護當事人權益恢復飛行職務，然若判決罪行確定（含緩刑、緩起訴）等即應由權責主官（基地指揮官）決議停止飛行任務或永久停飛處分……（第4點）保防安全：依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建議將當事人評列為『C』級，停止飛行任務及調離空勤職務。」
 (2)「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項目
　①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
　②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5點：「保防安全：依空勤人員安全考核精進作法，視當事人危安顧慮情節輕重程度，建議評列為『B』級，採取重點輔導或暫停飛行訓練處置，或評列『C』級，停止飛行任務及調整空勤職務。」
(三)關於原處分（退訓）部分：
 1、依軍事教育條例第6條第2項、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1條、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規定意旨，被告係設置直升機飛行專業（專長）班，辦理陸軍軍官接受飛行員進修教育之軍事訓練機構，為確保學員接受飛行訓練課程時，處於身心健全狀態，具備足夠的安全意識和技能，足以有效應對各種突發情況，專門針對飛行學員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安全考核綜合鑑定，依評鑑考核結果，倘鑑定等級屬最差之C級者，即認飛安疑慮嚴重，應命停止飛行，並予以退訓。又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第2項第3款規定意旨，空勤人員（含飛行訓練學員）如發生突發重大違法、違紀案件、違常徵候及心緒失衡等情時，應參酌附件四即參考一覽表規定，召開臨時空安會報，辦理空安鑑定，依考核分析研鑑之各項標準及重點（第2項第1、2款）進行評鑑之結果，按飛安疑慮之輕重程度，區分「A」、「B」、「C」3個等級。又依附件四參考一覽表之規定，分有「違法部分」「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違常徵候部分」「心緒不穩部分」等四項目，且分別列舉符合該項目之突發重大情形暨其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其中「違法部分」之項目，共列舉符合該項目之15種情形，其中第15點規定「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情形，在保防安全之處置上，則明訂建議空安鑑定評列為C級。至於「違反軍紀營規部分」之項目，亦有列舉符合該項目之情形，其保防安全之處置，則建議可評列為B級或C級。按參考一覽表規定之列舉情形及處置方式，詳訂法規之解釋適用及其業務處理方式，自得予以援用，至於所涉各項目之空安鑑定等級，訂明屬「建議」性質，自應依具體個案之臨時空安會報所為空安鑑定結果為準。
 2、系爭空安鑑定評列原告為C級，並無違誤：
 (1)按空軍飛行員在高空中駕駛高價值之軍用航空器，承載機組人員及乘客生命安全之責任，處於高壓力工作環境，為應對各種氣候條件和飛行環境的變化，暨飛行事故和空中作戰等風險，自須隨時確保其具備良好的身心狀態、飛行技能、緊急應變能力。故飛行員有肇生突發重大案件時，可能影響其身心平衡狀態，致生飛行安全疑慮，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及其附件四即參考一覽表規定，主官應邀集相關幹部召開臨時空安會報，施以空安鑑定考核，依鑑定等級之影響飛安疑慮程度，分級予以管制或協助。是以，空安鑑定係涉及高度技術性、專業性之飛安事項，由飛航部隊單位之相關幹部組成鑑定機構之合議組織作成，應認該機構之決議享有判斷餘地，除該判斷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等情事、或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形外，行政法院應予以尊重。
 (2)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5點所稱「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依其明白文義，解釋上只要「發現涉及違法」且「經移送法辦屬實」，即該當要件，不以起訴或判決有罪為必要。再參對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項目之分工權責暨處置流程第1點規定「……是否依『中華民國刑法』或『陸海空軍刑法』等法律移送法辦……」及第2點第3項規定「如經偵審不起訴或判決無罪者，應維護當事人權益恢復飛行職務，然若判決罪行確定（含緩刑、緩起訴）等即應由權責主官（基地指揮官）決議停止飛行任務或永久停飛處分……」之意旨，可知參考一覽表所稱「違法部分」，係指觸犯刑法罪名，而移送偵辦後之偵查審判結果，與「移送法辦屬實」要件該當之判斷，分屬二事，故該要件是否該當之判斷，不待偵查審判結果，縱嗣後有不起訴或判決無罪情形，僅生事後如何回復當事人權益之問題而已。原告主張須遭違法移送法辦，且經偵查審判「認定構成犯罪屬實」者，始符合該要件，倘空安鑑定時，未經偵查審判認定有罪，即不符合該規定情形，而應認符合「違犯軍紀營規部分」項目之突發重大變故或違常徵候第1點「上述涉法案件調查期間者」情形云云，核屬原告主觀之歧異見解，並無可採。
 (3)經查，原告於上開時間，在被告營區模擬機大樓2樓女廁，持鏡子1面伸入廁間下方空隙，窺視正在如廁之謝○○私密活動，遭謝女發覺呼叫而查獲，經憲兵隊調查後，認涉犯妨害秘密罪，移送臺南地檢署偵辦，由該署檢察官諭知3萬元交保等情，已如前述。嗣經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於113年9月10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061號判決觸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之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等情，有該刑事判決書（本院卷第91頁）在卷可證，復經本院調閱該刑案電子卷證核對無誤。
 (4)依上所述，原告於接受系爭空安鑑定時，確有因涉犯刑法罪名遭移送偵辦之事實，足認符合參考一覽表「違法部分」第15點規定「發現涉及其他違法事件移送法辦屬實者」情形。又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及其附件四參考一覽表規定，於113年1月4日召開臨時空安會報，對原告進行空安鑑定，經原告到場陳述及申辯後，由評議委員討論後，空安鑑定決議調降為「C級」等情，有前述臨時空安會報會議記錄、評議委員投票單6紙（6人均判定C級）附本院卷（第126-131頁）為證。經核其評議結論，合於參考一覽表之處置建議，且查無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等違法情事，本院應予以尊重。
 3、原處分並無違誤：　
    原告經上述臨時空安會報作成系爭空安鑑定調降為C級，已如前述，足認有合於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39點第1項第3款不合格情形。是被告於113年1月5日召開退訓評議會，經決議應予退訓，有前揭退訓評議會議紀錄、表決單8紙（7人同意退訓，1人不同意退訓）附原處分卷（第43頁反面-47頁）為證。從而，被告依上開規定，作成原告退訓之原處分，並無違誤。
 4、原告雖主張原處分未記載關於系爭空安鑑定為C級之理由及法律依據，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處分明確性之違法云云。惟查，原處分係退訓處分，處分書業已載明其理由為原告空安鑑定為「C」級不及格，法律依據為被告學員生修業規則第5章第39點第1項第3款，客觀上足以使原告瞭解原處分之重要內容及有無瑕疵，不影響其提起行政救濟，難認有漏未記載之處分不明確情形。又原處分已有記載理由，並非全無理由記載之行政程序瑕疵，縱認理由不完全或不適當，亦得於訴訟程序中為理由之追補。況被告作成系爭空安鑑定及原處分前，分別召開臨時空安會報、退訓評議會，原告均有到場接受詢問及答辯，已如前述，參照其會議紀錄內容，足認原告已知悉或可知悉作成空安鑑定C等級及退訓處分之理由，依行政程序法第97條第2款規定，亦得不記明理由。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四)關於系爭停飛令部分：
 1、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4條第1項規定意旨，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應以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之違法行政處分為對象。至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參諸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自明。至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其訴即屬不合法（最高行政法院44年判字第18號、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意旨參照）。
 2、被告因臨時空安會報作成之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調降為C級，認原告有飛安疑慮，參照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規定，先期採取停止飛行任務之適切處置，以系爭停飛令命原告停止飛行任務。經核原告係飛行軍官班隊之受訓學員，尚未取得結業證書，並非執行空勤任務之飛行軍官。系爭停飛令乃基於飛行安全之考量，暫停對原告提供飛行訓練之教育課程，應屬教學上之行政措施，並非停止原告執行其職務，亦未變更原告法律上地位或發生使其喪失權利之法律效果，須待被告作成退訓處分後，始發生使原告喪失學員資格之法律效果。再者，依國軍空勤勤務加給支給要點第2、3點規定，須屬國軍編制之空勤飛行軍官，始得自調服空勤生效之日起，按其現階支領空勤勤務加給。原告係飛行班隊學員，迄未結訓合格並調派服空勤，目前所領薪餉並無空勤加給等情，有國軍空勤勤務加給表（第141頁）、國軍空勤勤務加給支給要點（第142頁）、原告113年1-2月薪餉冊（第147、149頁）附本院卷為證，可知系爭停飛令並未影響原告得支領之薪餉數額，亦無侵害原告之財產權。依上所述，足認系爭停飛令性質上屬被告教學上之行政管理措施，並非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以「非行政處分」為撤銷訴訟之對象，為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予以駁回。
 3、退步言之，縱認系爭停飛令具行政處分性質，然系爭空安鑑定將原告調降為C級，並無違誤，已如前述，則被告依空安考核作法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目規定作成系爭停飛令之適切處置，於法亦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申訴評議及訴願決定，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系爭停飛令部分，起訴不合法，為求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爰於本件判決程序中，併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一部無理由，一部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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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祝  語  萱


